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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第三十九届会议 

2007 年 7 月 23 日至 8月 10 日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任择议定书来文工作组第十届

会议的报告 
 
 

1.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任择议定书来文工作组于2007年 7月 18日至

20 日举行第十届会议。全体成员出席了会议。 

2. 工作组通过了本报告附件所载议程。 

3. 工作组讨论了自第九届会议以来秘书处收到的来函并审查了八份待处理来

文的现况。 

4. 为委员会和工作组提供服务的职责将移交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办事处，工作组为此讨论了工作方法，以利顺利过渡。 

5. 工作组强调必须以工作组成员的所有工作语文为其工作提供笔译和口译服

务，以便工作组能够正常运作。 

6. 工作组讨论了是否需要审议今后对委员会通过的决定和意见提出不同或协

同意见的方式和格式，以确保这些意见反映个别成员而不是委员会的意见。 

7. 关于第 4/2004 号来文（A.S.女士诉匈牙利）的意见后续行动报告员阿纳马

赫·塔恩女士和普拉米拉·帕滕女士向工作组通报了缔约国因委员会要求提供进

一步资料而提交的最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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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取的行动 
 
 

8. 工作组： 

 (a) 决定于 2008年 1月 9日至 11日举行第十一届会议并通过该届会议的临

时议程； 

 (b) 请秘书处在其给工作组每届会议的说明中增辟一节，阐述就委员会关于

来文的决定和意见提出的学术和其他评论； 

 (c) 请秘书处在其给工作组的说明中关于所收到的来函一节中，注明来函者

是个人还是组织； 

 (d) 提醒秘书处执行工作组先前提出的下列请求： 

 ㈠ 在可能相关的情况下，向工作组提供关于所收到的新的来函的每月

最新情况以及待处理案件现况； 

 ㈡ 向工作组提供按区域和国家分列的所收来函和登记案件的统计资

料； 

 (e) 建议委员会参照其他条约机构的经验，讨论今后对委员会通过的决定和

意见提出不或协同意见的方式和格式。委员会强调不同意见和协同意见应与委员

会的决定和意见同时公布； 

 (f) 请提高妇女地位司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转达工作组的请

求，由请愿书小组详细介绍其工作情况，说明向条约机构提供的有关来文的服务，

以及向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内处理来文、请愿书和上诉工作的各种工作人员

转送来文的程序。工作组希望在日内瓦举行第一次会议期间听取介绍； 

 (g) 建议委员会请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编制任择议定书程序外联活动

和培训活动预算，拨出足够的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从事建立相关利益攸关者（包

括妇女组织、律师协会和其他有关的民间社会行动者）提交来文的能力。工作组

还建议委员会请提高妇女地位司继续传播关于《公约》及《任择议定书》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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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工作组第十届会议议程 
 
 

1.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2. 审查自上届会议以来采取的步骤和开展的活动。 

3. 审查和讨论工作方法。 

4. 来文最新情况。 

5. 任何其他事项。 

6. 通过工作组第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和日期以及工作组第十届会议的报告。 

 


